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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 

关于对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问询函〔2023〕第 89 号 
 

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3 年 6 月 9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

对公司 2022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》。我部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你公司在回复中称，“2023 年通信市场复苏势头强劲，

随着国内数字基建的投资力度加大，运营商及政企客户招标频次

和规模同比有所增加，对公司无线通信模组业务、通信设备业务、

工程服务业务有积极的影响，公司将积极把握市场机会，争取更

多项目机遇”。根据你公司披露的《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，你

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.35亿元，同比下降 26.30%，

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-0.73

亿元，亏损额同比增长 48.84%。 

请你公司说明 2023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未能改善的原因，

公司在回复中提出的聚焦主业、降本增效措施是否得到有效执行，

进一步核实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。请年审会计

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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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发生额为 3.35亿元，

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发生额为 1.06 亿元，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

发生额为 0.93 亿元，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发

生额为 1.80 亿元，上述减值损失发生额合计 7.14亿元，较你公

司 2021 年度追溯调整后的减值损失发生额 3.10 亿元增长

130.47%。 

请你公司进一步核实上述资产减值迹象在以前年度是否已

经出现、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否充分，你公司在对

2019-2021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的过程中是否已充分补计

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针对你公司向关联方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润良泰”）转让的智慧城市、数据中心（IDC）

等项目项下应收账款等债权，请你公司向润良泰核实截至目前相

关债权的收回情况，说明实际收回情况与你公司转让债权时点预

计可收回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，进一步说明相关债权估值和转

让价格是否合理、该次交易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6 月 26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3年 6月 12日 


